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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公布成績排名，有無違反個資法？

學校公布書卷獎名單，包含全名、系級及名次，有無違反個⼈資料保護法？

 洪品毅（認證法律⼈）
讚： 1 留⾔： 4 

2023-06-25 12:12

 LU0000589（⼀般會員） 其他 2019-01-12 06:32

例題︰A⾼中公佈⼀份資料，其內容顯⽰該校三年級學⽣，在校成績之總排名。其格式略如下圖︰
A⾼中 書卷獎名單

名次 姓名 班級 學號 總
成
績

1 李⼩明 303 411 589

2 王⼤偉 308 522 588

3 ... ... ... ...

 

爭議︰試問，校⽅公佈該名單，有無違反個資法之規定？

⾸先，個資法針對公務機關有較嚴格的規定，因此，須判斷學校是否為公務機關。次⽽，判斷其⾏為是
否符合法律規範之要求。

（⼀）

學校屬於公務機關

公務機關，指得是依法⾏使公權⼒之中央或地⽅機關或⾏政法⼈（個資法第2條第七款[1]）。（⼀）

公⽴⾼中屬於教育局下設的地⽅⾏政機關，私⽴⾼中則屬受託⾏使公權⼒之私⼈，均屬公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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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什麼是個⼈資料？

個⼈資料指得是那些能夠辨識出該個⼈的資訊（同法第2條第⼀項第⼀款[2]）。例如，⾝份證字號。（⼀）

在該名單中，姓名、學號可為個⼈資料。（⼆）

利⽤⾏為的法律上要求

利⽤⾏為，指得是蒐集、處理個⼈資料以外的其他⾏為（同法第2條第五款[3]）。（⼀）

原則性規定︰利⽤他⼈資料，應依照誠信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範圍，且利⽤⾏為應與蒐集的⽬的，具有
正當關聯（同法第5條[4]）。

（⼆）

利⽤⾏為的前提，必須有⼀個合法的蒐集⾏為。當相對⼈同意進⾏其個⼈資料之蒐集，那麼當事⼈就可
以在符合蒐集的⽬的範圍內，進⾏資料的整理與利⽤。

（三）

關於公務機關蒐集⾏為，只要是「執⾏法定職務」，就無庸對相對⼈進⾏告知（同法第8條第⼆項第⼆
款[5]、第9條第⼆項[6]），亦無須經過同意（第15條第⼀項第⼀款[7]）。

（四）

本案中，學校蒐集學⽣個⼈成績，有為了發放獎學⾦、提供適當升學途徑、分班等等⽬的，基於這些⽬的
合法使⽤該資料，便無違反個資法之規定。關於公佈書卷獎名單，若有助於其任⼀⽬的之達成，即屬合法
，其無庸對於學⽣進⾏告知或徵得同意。
可參照，本百科⽂章〈個⼈資料保護法對於公務機關，是怎麼規範的？〉。

   個資法第2條第七款︰
七、公務機關：指依法⾏使公權⼒之中央或地⽅機關或⾏政法⼈。

[1]

   同法第2條第⼀項第⼀款
⼀、個⼈資料：指⾃然⼈之姓名、出⽣年⽉⽇、國⺠⾝分證統⼀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式、財務情況、社
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式識別該個⼈之資料。

[2]

   同法第2條第五款
五、利⽤：指將蒐集之個⼈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

[3]

   同法第5條
個⼈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應尊重當事⼈之權益，依誠實及信⽤⽅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的之
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4]

   同法第8條第⼆項第⼆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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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資料保護法

 

匿名（⼀般會員） 2020-02-10 16:23:28

您好，想請問兩的地⽅，再⿇煩您撥空回應！ 1. 是否需要討論：利⽤（如：公布成績排名）是
否是蒐集（學校在學⽣⼊學時就蒐集及相關資料）的特定⽬的必要範圍內？ 關於特定⽬的：我的
想法是公布成績排名可能會⿎勵到認真學習且名次前⾯的同學，有⿎勵認真學⽣、警惕打混學⽣
的教育功能。 關於必要範圍：是否就是要合乎⽐例原則？成績排名如果⽤紅榜⽅式張貼在教務處
前，只有校內⼈可以看到，應該合理。如果是上傳網站，讓公眾輕鬆取得，還可以轉載，可能就
不太合理。 2. 如果是⾮公務機關的私⽴學校，會有不同規定嗎？

 

洪品毅（認證法律⼈） 2020-02-11 09:49:01

您好︰ 1.就公佈成績是否合乎必要範圍來說，是可討論的議題，也希望在此處促進討論。 本⼈
對此沒有答案，不過您的意⾒，本⼈亦能夠認同。另提問，「必要範圍是否即合乎⽐例原則？」
假設，蒐集資料的單位是國家，那麼答案就是肯定；如果蒐集資料的是私⼈，那麼答案就是否
定。因為，⽐例原則是針對國家的⼀個概念。 2.私⽴學校屬於「受委託⾏使公權⼒」的機關，在
教育事業範圍內，屬於公務機關（⾏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故私⽴、公⽴學校並無不同。 感
謝您參與討論，收穫良多。

 

匿名（⼀般會員） 2021-01-12 06:05:53

您好， 想詢問若某公⽴⼤學⽼師，將學⽣期末考考試成績，公開公布於修課同學皆可看到並下載
的網站，且所有修課同學皆能看到⾃⼰，以及其他修課同學的學號、姓名，及成績，這樣是否違
反個資法? ⼜是否違反任⼀條法律? 謝謝

 
LU0015204（⼀般會員） 2023-06-24 23:34:29

研究所⽼師公布學號和成績是合法的嗎

公務機關或⾮公務機關依第⼗五條或第⼗九條規定向當事⼈蒐集個⼈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下列
事項：…有下列情形之⼀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個⼈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法定職務…
。

   同法第9條
公務機關或⾮公務機關依第⼗五條或第⼗九條規定蒐集⾮由當事⼈提供之個⼈資料，應於處理或利⽤
前，向當事⼈告知個⼈資料來源及前條第⼀項第⼀款⾄第五款所列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有前條第⼆項所列各款情形之⼀。
…

[6]

   同法第15條
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的，並符合下列情形
之⼀者：
⼀、執⾏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經當事⼈同意。
三、對當事⼈權益無侵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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